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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南通大学 2019-2021 年聘期专职学生工作人员

业绩分计算办法

根据《南通大学科研业绩分计算办法》（通大〔2018〕22 号）、

《南通大学科研奖励办法》（通大〔2018〕23 号）、《南通大学教

学业绩分计算办法》（通大〔2018〕33 号）、《南通大学教学奖励

办法》（通大〔2018〕34 号）、《南通大学科研项目认定办法》（通

大〔2019〕13 号）、《南通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组织管理实施

办法》（通大〔2018〕15 号）、《南通大学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聘

办法（试行）》（通大人〔2018〕15 号）等文件，结合专职学生工

作人员工作的特殊性和实际情况，确定南通大学 2019-2021 年聘期专

职学生工作人员业绩分包含教学科研业绩分和岗位业绩分两部分，具

体计算办法如下：

一、教学科研业绩分

教学科研业绩主要包括教学工作、与学生工作相关的教学科研课

题、教学科研学术成果等。

（一）教学工作是指承担思想政治理论课或形势政策教育、心理

健康教育、职业发展、就创业指导、国防教育等课程教学。

(二)教学科研课题是指由教育部、省教育厅或省教育科学研究

院、市教育局、学校教务处、学工处、团委、研究生院和高教所等组

织申报评选的课题项目。

1.国家级一般项目是指以南通大学为第一承担单位的国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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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面上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含教育学、艺术学、

军事学）年度项目、后期资助项目等；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的计划项目，中宣部委托项目，国家发改委社科项目等。

2.省部级项目是指国务院其他部门、国家各部委社科项目以及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科研主管部门、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省哲学社

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省委宣传部委托项目、省发改委社科项目、省人

才工程科研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教育部重点、教育部青年项

目等。省社科基金项目、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等由省教育主管部门立项的课题视同省级项目。

3.市厅级项目是指省级非科研主管部门及市级科研主管部门下

达的科研项目（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团省委、市社科基金项目、市

委宣传部委托、市人才工程科研项目等）。

江苏省高校辅导员工作研究会、省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

委员会、省高校招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视为市厅级。其它各级政府部

门下属机构、各级行业协会按降一级别认定。

（三）教学科研成果主要包含获得教学科研成果奖、发表论文、

教师个人参赛及指导学生参赛获奖（学团组织的竞赛）等。获奖级别

参照教学科研课题级别执行。

1.教学科研成果奖指由教育部、省教育厅、各级行业协会等单位

评审的论文、论著、项目等成果奖励；有推荐国家成果奖资格的行业

协会组织的教学成果奖获奖业绩分计算按照省部级同等级奖业绩分

的 40%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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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表论文指当年在国内外高等教育教学研究类正式刊物上以

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南通大学署名为第二单位且第一作者为南通大

学的教师发表的论文业绩分按 50%计算。

在一级网站刊发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作品，或厅级以上政府主

管部门表彰的优秀网络文化作品，视同在核心期刊发表研究论文 1

篇，仅限视同 1篇。撰写正式出版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专著或

大学通用教材 20万字以上，视同在核心期刊发表研究论文 2 篇，仅

限视同 2 篇；撰写正式出版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专著或大学通

用教材 8 万字以上，视同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研究论文 1篇，仅限视

同 2篇。

3.教师参赛获奖指教师参加比赛获得的奖项，包括辅导员素质

（职业）能力大赛、教师讲课比赛、多媒体课件大赛、微课大赛等。

4.指导学生竞赛获奖指教师指导学生参加学团组织的竞赛获得

的奖项，具体指创新创业类Ⅰ类甲层次项目（“挑战杯”全国大学生

课外科技作品竞赛、“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Ⅱ类甲层次

项目（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中国志愿服务项目）、Ⅱ类丙层次项目

（江苏省大学生艺术展演大赛）以及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心理

情景剧大赛等学团组织的竞赛。

创新创业类项目获奖级别参照《南通大学教学业绩分计算办法》

（通大〔2018〕33 号）执行，其它学团组织竞赛获奖级别参照教学

科研课题级别执行。

5.研究生教育成果奖指由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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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评审的研究生教育成果奖。

（四）各项业绩分认定如下：

序

号
项目 类别 业绩分

1 教学科研课题

国家级
重点 10000（分/项）

一般 8000（分/项）

省部级
重点 3000（分/项）

一般 2000（分/项）

市厅级
重点 1000（分/项）

一般 500（分/项）

校级 100（分/项）

2 教学科研成果奖

国家级

一等奖 100000（分/项）

二等奖 60000（分/项）

三等奖 40000（分/项）

入围奖
20000（分/项，不

超过 2项）

省部级

一等奖 25000（分/项）

二等奖 15000（分/项）

三等奖 5000（分/项）

入围奖
2500（分/项，不超

过 2项））

市厅级

一等奖 1000（分/项）

二等奖 600（分/项）

三等奖 200（分/项）

校级

一等奖 200（分/项）

二等奖 100（分/项）

三等奖 50（分/项）

3 发表论文

《南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

期刊分级目录》(2018 年版)指

定的特级期刊

10000(分/篇)

一级 A类期刊 5000(分/篇)

一级 B类期刊 1000(分/篇)

二级期刊 200(分/篇)

三级期刊 100(分/篇)



第 5 页 共 8 页

省级期刊 50(分/篇)

CSSCI、SCDC 他引总频次（署

名为南通大学）
20/次

4 教师参赛获奖

国家级

一等奖 5000（分/项）

二等奖 3000（分/项）

三等奖 2000（分/项）

入围奖
1000（分/项，不超

过 2项）

省部级

一等奖 2000（分/项）

二等奖 1000（分/项）

三等奖 800（分/项）

入围奖
400（分/项，不超

过 2项）

市厅级

一等奖 800（分/项）

二等奖 700（分/项）

三等奖 600（分/项）

校级

一等奖 600（分/项）

二等奖 300（分/项）

三等奖 100（分/项）

5
教师指导学生竞赛

获奖

指导学生参加Ⅰ

类甲层次竞赛

第一等级 100000（分/项）

第二等级 60000（分/项）

第三等级 20000（分/项）

第四等级 10000（分/项）

入围奖 400（分/项）

指导学生参加Ⅱ

类竞赛

第一等级 1000（分/项）

第二等级 600（分/项）

第三等级 400（分/项）

第四等级 200（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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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围奖 50（分/项）

指导学生参加其

它学团组织竞赛

国家级一

等奖
5000（分/项）

国家级二

等奖
3000（分/项）

国家级三

等奖
2000（分/项）

国家级入

围奖

1000（分/项，不超

过 2项）

省部级一

等奖
1000（分/项）

省部级二

等奖
800（分/项）

省部级三

等奖
600（分/项）

省部级入

围奖

300（分/项，不超

过 2项）

市厅级一

等奖
500（分/项）

市厅级二

等奖
400（分/项）

市厅级三

等奖
300（分/项）

校级一等

奖
200（分/项）

校级二等

奖
100（分/项）

校级三等

奖
50（分/项）

6 教学工作量

500 分/门/教学班/

学年 (总计不超过

3000 分）

二、岗位业绩分：

岗位业绩分是按照教育部 43号令要求，全面贯彻全国全省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对辅导员落实岗位职责情况的评价。个人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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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业绩主要考虑个人的工作年限及在思想政治教育具体工作中所获

表彰情况。

（一）工作年限

在我校从事辅导员工作年限 业绩分

3—5年 500

6—8年 1000

9-11 年 3000

12-14 年 5000

15 年以上 8000

（二）个人获奖

获奖认定主要以各级政府机构表彰为主，江苏省高校辅导员工作

研究会、省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省高校招生就业指

导服务中心视为市厅级，其它各级政府部门下属机构、各级行业协会

按降一级别认定。

综合奖是指对整体性工作的奖励表彰,单项奖指针对某一项具体

活动或工作获得的奖励表彰。

具体分值折算如下：

级别 类别 业绩分

国家级
综合奖 10000

单项奖 5000

省部级
综合奖 5000

单项奖 2000

市厅级
综合奖 2000

单项奖 1000

校级
综合奖 1000

单项奖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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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说明：

1.各教学科研成果以项目负责人、成果第一完成人为统计对象，

由项目负责人、成果第一完成人依据贡献大小确定顺序拆分业绩分，

依据为获奖证书。各人业绩分总和不得超过该项目所对应分值。

2.南通大学作为参加单位获得教学科研成果，业绩分计算按照南

通大学排名顺序拆分业绩分。具体拆分办法：南通大学排名顺序为第

二、第三、第四……，业绩分按我校作为第一完成单位业绩分标准的

1/2、1/3、1/4……折算，依次递减。

3.教学工作量以每学年系统承担课程量计算业绩分，未系统承担

按照承担课时量折算，具体计算办法：500×教学班数×学年数×承

担课时量/课程总课时量。教学工作量分值最高为 3000 分。

4.获得省部级以上的入围奖（优秀奖）项目可获得对应业绩分，

且同一活动赛事最多认 2项，总分不得超过三等奖分值。

5.涉及同一成果多次获奖的，按最高等级奖计算，不重复计分。

6.对本办法未提及的其它业绩，可参照学校有关文件进行申请，

并提交相关说明，学生工作部视情况核定业绩分值。

7.各类业绩的裁定权归南通大学专职学生工作人员岗位绩效定

档工作领导小组。

学生工作部

2019 年 7月 18 日


